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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在香港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 
就制裁事宜所作決議的小組委員會  

 
 
 在二零一八年七月十八日研究在香港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

會就制裁事宜所作決議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，有關《聯合國制裁

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）規例》（第 537AE 章） （ “《朝鮮規

例》 ”），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說明，政府有否進行盡職調查，以

確認《朝鮮規例》第 2 部第 9 分部 “財產及合資企業等 ”下的第 10G
條 “禁止與不動產相關的若干活動 ”的條文是否獲得遵從；如有調

查，詳情為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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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方回覆  
 
 為確保有效執行《朝鮮規例》，政府會因應一系列因素，包

括禁止條文的性質以及與香港的關聯、涉及的風險、任何顯示可

能存在違規行為的資料等，以考慮就各項禁止條文應採取的適當

調查及執法行動。  
 
 就《朝鮮規例》第 2 部第 9 分部 “財產及合資企業等 ”第 10G
條 “禁止與不動產相關的若干活動 ”的條文而言，與其相關的盡職

調查包括查閱土地紀錄及印花稅記錄等。  
 
 
 
 
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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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八年八月十四日  


